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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代一代榆林人用心灵和情感传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事记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 
  ●2005 年 6 月，榆林市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6 年 5 月，陕北秧歌、榆林小曲 2 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 年 5 月，绥米唢呐、白云山道教音乐、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靖边跑驴、横山老腰鼓、

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定边剪纸艺术、绥德石雕雕刻技艺、白云山庙会等 12 个项

目入选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 年 1 月，陕北秧歌传承人李增恒，榆林小曲传承人林玉碧、王青等 3 人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008 年 6 月，陕北民歌、白云山道教音乐、横山老腰鼓、靖边跑驴、陕北道情 5 项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绥米唢呐、府谷二人台 2 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项目名录。 
  ●2008 年 6 月，王向荣(陕北民歌)、汪世发(绥米唢呐)、张明贵(白云山道教音乐)、贺俊义(陕
北秧歌)、李增恒(陕北秧歌)、张有万(靖边跑驴)、李成元(横山老腰鼓)、淡文珍(府谷二人台)、刘

美兰(府谷二人台)、王青(榆林小曲)、叶万秀(榆林小曲)、林玉碧(榆林小曲)、白明理(清涧道情)、
万忠选(陕北民间匠作画艺)、任今民(陕北民间匠作画艺)、田步高(陕北民间匠作画艺)、刘志华(陕
北民间匠作画艺)、高生武(陕北民间匠作画艺)、李文斌(陕北民间匠作画艺)、汪建勃(绥德石雕雕

刻技艺)等 20 人入选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009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涉及七大

类 31 个项目，其中:民间音乐 7 项，民间舞蹈 6 项，传统戏剧 2 项，曲艺 4 项，民间美术 3 项，

传统手工技艺 5 项，民俗 4 项。 
  ●2009 年 5 月，陕北民歌传承人王向荣、佳县白云山道教音乐传承人张明贵、陕北秧歌传承

人贺俊义、靖边跑驴传承人张有万、横山老腰鼓传承人李成元、府谷二人台传承人淡文珍、陕北

匠艺丹青传承人李生斌等 7 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09 年 6 月，靖边信天游、神木酒曲、定边民间道教音乐、绥德踢场子、吴堡水船、定边

道情皮影戏、横山说书、神木面花、绥德炕头石狮子、佳县庙宇木雕雕刻技艺、榆林豆腐传统制

作技艺、横山牛王会等 12 个项目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 8 月，榆林市启动了申报建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 
  ●2009 年 12 月，省政府同意向文化部上报了《关于申报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函》(陕政函[2009]212 号)。 
  ●2010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确

定王向荣等 74 名传承人为榆林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0 年 6 月，李岐山(绥米唢呐)、魏建明(陕北秧歌)、孙旺生(横山说书)、张彦珍(陕北匠

艺丹青)、鲍武文(绥德炕头石狮子)、康忠武(佳县庙宇木雕雕刻技艺)、张增明(榆林豆腐传统制作

技艺)、刘名成(横山牛王会)等 8 人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011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2011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涉及九大

类 76 个项目，其中:民间文学 3 项，传统美术 12 项，传统音乐 7 项，传统舞蹈 10 项，传统戏剧

1 项，曲艺 1 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2 项，传统技艺 26 项，民俗 1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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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神木二人台、定边霸王鞭、靖边霸王鞭、保宁堡老秧歌、佳县剪纸、靖边剪

纸、绥德剪纸、绥德寨山柳编技艺、铁水打花技艺、神木手工地毯制作技艺、佳县手工挂面制作

技艺、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榆林拼三鲜制作技艺、鱼河堡府城隍庙庙会、定边赛驴会、绥

德定仙墕娘娘庙花会等 16 个项目入选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 年 3 月，在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会上，原则同意设立陕北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 
  ●2012 年 4 月 13 日，文化部正式批准在榆林、延安两市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 
  ●2012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确

定杨文岩等 132 名传承人为榆林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2 年 5 月，文化部颁发了“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铭牌。 
  ●2012 年 6 月，朱光亮(神木酒曲)、刘贵(靖边信天游)、张世华(保宁堡老秧歌)、华月秀(靖
边剪纸)、郭佩珍(佳县剪纸)、史宏丽(定边剪纸)、庄永平(神木手工地毯制作技艺)、秋如亮(绥德

定仙墕娘娘庙花会)等 8 人入选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012 年 10 月，编制的《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榆林市)》经市政府批准

报省文化厅。 
  ●2012 年 12 月，市政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原则同意《关于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榆林)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市财政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成立了由

市长任组长的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领导小组。 
  ●2012 年 12 月，绥米唢呐传承人李岐山、汪世发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2013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涉及八大

类 32 个项目，其中:民间文学 2 项，传统音乐 1 项，传统舞蹈 6 项，传统戏剧 1 项，曲艺 5 项，

传统美术 6 项，传统手工技艺 5 项，民俗 6 项。 
  ●2013 年 9 月，陕北民谚、横山道情戏、子洲面花、传统寺庙营造技艺、神木传统榨油技艺、

吴堡黄河古渡等 6 个项目入选陕西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 年 1 月，《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经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7 次会议通过，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2014 年 1 月，完成了《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的调研、考察、修改、

编制工作。 
  ●2014 年 2 月，《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经文化部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

通过。 
  ●2014 年 4 月，榆林市公布了《榆林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和《榆

林市第一、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增补名单》，确定王建领等 56 名传承人为榆林市第

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艳等 7 名传承人增补为榆林市第一、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4 年 6 月，王建领(陕北民谚)、王世清(神木二人台)、苏建国(绥德踢场子)、李探春(吴
堡水船)、曹毛女(绥德剪纸)、刘兰芳(神木面花)、刘应鹏(传统庙宇营造技艺)、薛银联(绥德石雕

雕刻技艺)、宋区会(吴堡黄河古渡)等 9 人入选陕西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

单。 
  ●2014 年 11 月，陕北民谚、绥德石雕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榆林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陕北秧歌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艺术形式，又称“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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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它主要分布在陕北的大部分县区，其中尤以绥德秧

歌最具代表性。 
  陕北秧歌是一种在广场、场院、街道等场合表演的集体舞形式，主要在春节期间和祭春日、

祭秋日时演出。秧歌一般分为“大场”和“小场”两种。大场是整个舞队在伞头的统一指挥和带

领下扭出变化丰富的队形，有“龙摆尾”、“卷白菜”、“十字梅花”、“二龙吐水”、“十二莲灯”等

数百种队形，参加表演的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小场表演包括“水船”、“跑驴”、“高

跷”、“霸王鞭”等，也可根据动作风格和内容划分为“文场子”、“武场子”、“踢场子”、“丑场子”

等。其中踢场子为表现男女情爱生活的双人舞，有许多较高难度的动作。 
  陕北秧歌历史悠久，经历了宋代中期的孕育期，形成于明代中期的转型期，繁盛于清代中期

的成熟期，从清末民初起进入低潮期。1942 年，在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中，陕北秧歌被赋予了

新的精神风貌和时代内容，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传遍全国。改革开放以来，陕北秧歌更加受

到重视，收集的大批文字、图片、录像资料已编撰成书或刻制成光碟。1984 年，陕北秧歌入选《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陕北秧歌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云山道教音乐 
  白云山上的白云观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道观，地处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城南 5 公里的崇山峻岭之

中。白云山道教音乐是白云山道教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常配合白云山庙会举行。白云山道教音

乐由经韵曲调、笙管音乐和打击乐三部分组成。乐器有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两类。 
  白云山道教音乐被誉为“白云神韵”、“圣境仙乐”。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北京白云观道

士王真寿、张真仪等人持陕西布政使司贴来白云山总理教务，首次把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传到

白云山，从而使白云山道教音乐具有古典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双重成分，既古朴典雅，又庄重肃穆。

清康熙年间，白云山道士苗太稔云游江南各地，广集名山道乐，并使之融入白云山道教音乐中。

于是，白云山道教音乐又具有婉转优美、清新秀丽的江南风格。在长期的演奏过程中，道士们又

吸收佛教、晋剧、唢呐、陕北民歌等曲调的精髓和演奏技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云山道教音乐。

白云山道教音乐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横山老腰鼓 
  横山老腰鼓产生于明代中期，是流传在陕北地区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主要分布

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的芦河川、小理河川、大理河川流域，其中以横山县黑木头川南塔乡村的

老腰鼓最具代表性。 
  横山老腰鼓表演形式多样，通常以舞队的形式出现，有单人打、双人打、四人打、八人对打、

群场打等。舞队由伞头、鼓子手、腊花、杂色丑角组成。鼓子手动作矫健有力、威武豪放、自由

洒脱、穿插频繁；腊花含嗔带羞、舞步轻盈，与鼓子手成双配对，眉目传情，使整个舞队表演更

加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富有艺术感染力。 
  横山老腰鼓始终保持着原生态打鼓技法，保持着粗犷、豪放、激越、诙谐的特点和传统品格。

横山老腰鼓是劳动人民特有的调剂精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民间舞蹈之一，是古代文化与现代

文化融合的产物。它根植于民间，紧紧依附于民俗祭祀活动。横山老腰鼓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涧道情 
  清涧道情是流传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清涧道情历史悠久，始于唐，

成型于明清，至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 
  清涧道情原为坐班演唱，后受到晋剧和山西道情的影响逐步发展演变为一种可在广场和舞台

上表演的载歌载舞的民间曲艺形式。清涧道情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代表性的传统曲目有《赛

畜会》《接婆姨》《乡音》等。 
  清涧道情的基本曲调借鉴并糅合了秦腔、眉户、碗碗腔以及陕北民歌的元素，形成具有浓郁

陕北地方色彩的音乐，主要腔调有“平调”、“十字调”、“凉腔”、“一枝梅”等九大类。其唱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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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白运用地方方言，简明易懂。伴奏乐器主要有笛子、管子、三弦、四音、板胡、木鱼等。演员

表演以陕北秧歌剧、陕北地方小戏的舞蹈动作为基础，并吸收部分戏剧的身姿步伐，动作轻盈活

泼，舒展大方。清涧道情在陕北广为流传，生生不息，所以清涧也就有了“道情窝子”的美誉。

1942 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道情艺术经历了历史

性变革，一首《翻身道情》唱遍天南海北。清涧道情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府谷二人台 
  府谷二人台流传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境内和榆林市其他各县，属民间小唱艺术。大约在清

同治年间府谷二人台已形成艺人班子，但当时尚没有二人台这种称谓，而是称为“打坐腔”。又

因为二人台的演出与过年节闹社火相伴，也称其为“唱秧歌”或“打玩艺”。 
  府谷二人台可分为民谣体和叙事体两类。作品的内容以反映农村生活情趣为多，其中反映男

情女爱、反封建的剧目所占比重较大。演唱采用真假声结合，抑扬顿挫，亮板拖腔，高亢明亮，

悠扬动听。其表演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清唱(俗称坐腔)，一般不化妆；一是跑场(又称滚边)，一

般由男女对唱并增加念白及表演；一是小戏，多有故事情节，人物超过两人，且分场、分幕。伴

奏乐器文场有四弦、三弦、扬琴、海笛、京阳胡五大件。武场有梆子、板鼓、四页瓦、手锣(俗称

镟子)、小镲、马锣。府谷因与晋蒙毗连，在府谷二人台的音乐和表演中，可以看到与晋蒙民间艺

术相互融合的显著印记。府谷二人台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绥德石雕 
  陕北绥德石雕艺术历史悠久，现已出土的 500 多块东汉画像石以及至今残留保存的唐宋明清

时期的石雕和摩崖石刻等，都足以证明绥德石雕的源远流长。 
  绥德石雕种类繁多，用途各异，除民居石雕、碑碣亭塔牌楼石雕、各类装饰石雕、石板画等

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石狮子”。石狮子是流传于绥德民间的一种吉祥物，有放置在炕头，“保

锁”娃娃的炕头狮；有置于庙堂、高山的镇山狮；有安放在公庭门前、广场、园林中的护神狮；

有放置在家宅、墙头的镇宅狮；有雕刻在桥梁、寺庙栏杆可供人们观赏的千姿狮等等。这些石雕

作品有的小巧可亲，有的高大威猛，有的雕刻精细，有的粗犷大气，真可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绥德石雕是千百年来绥德民间习俗的重要载体之一，应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使其得到保护和传

承。绥德石雕雕刻技艺已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榆林小曲 
  榆林小曲是产生并流传于榆林城内市井间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相传，榆林小曲产生于

明代。据清《御批通鉴辑览》载:(公元 1518 年)秋七月，明武宗朱厚照巡边时，在榆林居住三月

有余，纳延绥总兵戴钦的女儿为妃，还大征女乐，每日在城内太乙神宫(即今凯歌楼)歌舞弹唱。

这是关于榆林城歌舞曲艺历史的最早记录。由此可见作为九边重镇的榆林，当时的说唱艺术已十

分兴盛。 
  榆林小曲的内容以反映城市生活情趣为主，其中描写离愁别绪、男情女爱的曲目占较大比例。

榆林小曲的结构分为小曲(即单曲)和联唱(即联套)两种形式。器乐曲牌约有 50 多首。小曲的伴奏

乐器为扬琴、古筝、琵琶、三弦、京胡、碟子等。小曲既可一人单唱，也可两人对唱；既可坐唱，

也可站唱；伴奏者并分不同行当兼唱。林小曲的传统节目有《日落黄昏》《妓状》《放风筝》《梁

山伯与祝英台》《张生莺》等。 
  清末民初，民间学唱小曲在榆林然成风，从事演唱、演奏的艺人多是市层中的小手工业者。

此后，由于战乱频小曲一度几乎绝响。新中国成立后，小曲得以重生，县上举办了小曲演唱班，

并先后赴省、进京参加汇演。榆林经过“文革”期间的沉寂后，1985 年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繁荣

时期，榆林市成榆林小曲研究会，编印了《榆林小曲》专组建了半专业性的演唱队。使小曲的日

益扩大。但是，现在榆林小曲仍然面后继乏人的困境，急需抢救。榆林小曲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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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民歌是流传于陕北及山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河北等陕北周边地区的地域性民歌，

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诗歌式口头创作的民间艺术形式。 
  陕北民歌的形式以信天游、小调为主。此外还有风俗歌(秧歌、酒曲、叫卖歌、婚嫁歌、丧葬

歌、祈雨歌)、劳动歌、宗教歌等，共计约 27000 余首，其中革命历史民歌约 1400 余首。陕北民

歌形成较早，如信天游产生了西周中期而稳定发展与汉代，是陕北历史发展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

化长期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大地上较为古老的民歌形式之一。 
  陕北民歌的内容涉及陕北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陕北人民的语言腔调、性格特征、生存环境、

生活情感有密切联系，展现出陕北黄土高原民歌的地域风采和特色(如信天游、山曲等)；有的来

源于历史传承，可溯源至古代占卜巫术或先秦时乡俗遗风等；有的来源于周边各省(区)并受到蒙

古族、回族民歌的影响，形成了多元化综合性的民歌形式。陕北民歌的代表性作品有《东方红》

《兰花花》《三十里铺》《走西口》《黄河船夫曲》等。 
  由于陕北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使得陕北民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至今仍保持着民族早

期文化的诸多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陕北民歌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靖边跑驴 
  靖边跑驴在清代就很盛行，是靖边县民俗社火中的一种歌舞表演形式，流传在陕西省榆林市

靖边县宁条梁镇、东坑镇、镇靖乡等乡镇，尤其是在东坑镇流传时间最为久远，当地的表演活动

也更具有代表性。 
  靖边跑驴一般是尾随秧歌队在行进间表演。春节闹社火时先“打场子”，就是要靠跑驴。在

激越欢快的锣鼓声中，表演者即兴作舞，常以夸张的形象动态、风趣的舞姿、滑稽的嬉逗、幽默

的演唱道白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引逗观众发出阵阵笑声。 
  靖边跑驴有一人跑驴、双人跑驴、多人跑驴。但表演时多为双人跑驴，女的骑，男的赶。跑

驴的基本动作有“慢步闪腰”、“上坡步”、“下坡步”、“过河步”、“小跑步”、“大跑步”、“撒欢跳”

等。动作组合有“惊驴打斗”、“陷泥救驴”、“双人骑驴”、“太平跳跃”等。1976 年，县文化馆与

民间艺人合作，编创了跑驴新节目《探亲路上》。这个节目的演出使靖边跑驴由广场表演走上了

舞台，并于 1982 年参加了农业电影制片厂《泥土的芳香》的拍摄，后又赴法国、瑞士等国进行

文化交流，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靖边跑驴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绥米唢呐 
  唢呐是一种外来乐器，金元之际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我国，成为一种宫廷器乐演奏形式，

明代以后传入民间。陕北绥米唢呐经过历代唢呐手的吹奏，在传承中完成了发展、完善的漫长过

程。改革开放后，绥米唢呐进入高速发展期，民间唢呐手遍布各地，吹奏唢呐成为婚丧嫁娶、喜

乐庆典中最主要的演奏形式之一。 
  绥米唢呐音乐曲牌丰富，经典的唢呐曲牌有《水龙吟》《柳青娘》《绣金匾》等。解放后又创

作出《沸腾的黄土地》《闹元宵》等唢呐曲牌。绥米唢呐的吹奏形式有“大吹”、“小吹”之分。

大吹由五件乐器和五人组成。两个唢呐手吹一把唢呐，鼓手、镲手、锣手分别击打牛皮鼓、小镲、

钩锣。另有两把长号，由唢呐手和鼓手吹奏。小吹有小海笛一把、笙一把、管子一支，再配上小

铰子、小铜锣等乐器，吹奏风格委婉清丽。另外，也有 100 余人的集体演奏，场面恢弘，气势磅

礴。绥米唢呐是传播黄土地优秀民间音乐的重要工具之一，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绥

米唢呐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民谚 
  陕北民谚，作为一种口头文学，是陕北人民群众用简单易记的口语将生产和社会生活经验代

代相传的民间名言，是自然环境孕育的结果，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陕北民谚，主要流传在米脂、绥德两县，辐射在除米脂、绥德两县以外的陕北 23 个县(区)。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的腹部，米脂、绥德又位于陕北的腹部，是陕北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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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是陕北民谚的聚集区和核心区。绥米谚语因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传播影响之广泛而成为

陕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谚，可以囊括陕北各地方的谚语，所以，名其陕北民谚。 
  陕北民谚作为口头文学，无史可查，但陕北民谚肯定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并在生产和社

会生活中传承。据延安大学副校长胡俊生在《劳动的鼓乐——陕北劳动生产习俗》中研究，最晚

从汉代开始，陕北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从汉代算起，陕北民谚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陕北民谚的内容非常丰富，遍及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分为普通生活、农业生产、

气象时令、饮食养生、明辨事理、教化民众等类型。 
  陕北民谚从语音、词汇、语法到结构都使用陕北方言，陕北味很浓重，陕北民谚中还大量运

用比喻、拟人、比兴、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既形象生动便于记忆，又琅琅上口便于传播。 
  陕北民谚表面看起来很土，却是记录陕北社会历史最详细最真实的“无字书”、“活化石”，

对生产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陕北民谚还是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陕北民

间文学等众多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材料，加强陕北民谚的保护，对于陕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

重要的意义。 


